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115年暑期游泳育樂營報名簡章
一、目的：
(一)倡導健康性的休閒水上活動，達成鍛鍊體能、調劑身心健康，為全民運動紮根。
(二)兼顧融合海洋教育之休閒運動，寓教於樂、並提升學生水中安全認知及自救能力，促進學生將水域運動列為終生運動之選擇。
二、辦理單位：本校學務處體育組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員工暨本校員工子女、社區民眾暨學童。
四、時    間：自115年7月6日至115年8月14日共6週。
五、活動時間：每梯次10天(週一至週五) 。
(一)上課日期：
◎第一梯次115年07月06日 〜 115年07月17日。
◎第二梯次115年07月20日 〜 115年07月31日。
◎第三梯次115年08月03日 〜 115年08月14日。
 (二)上課時間:上午08：30〜10：00 。
六、活動地點:本校游泳池。
七、活動內容：
（一）上課方式：採能力分組、小班教學。
（二）上課內容：水上救生基本觀念、游泳四式教學(捷式、蛙式、仰式、蝶式，依學生程度)。
（三）上課人數：每時段學生招收上限12人(未滿6人不開班或併班) 
八、授課教師：本校體育教師或外聘游泳教練。
九、報名方式與截止日：
(一)報名方式:請向學務處體育組報名，聯絡電話:06-3910772轉331(體育組)；或洽學務處黃主任(0927325322)。
(二)報名截止日：即日起至額滿截止。
十、活動費用：一梯次每人4000元，報名時請至總務處繳納現金。
              (上午8：00〜12：00) 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
(一)退費方式：（學員報名繳費後，因故無法參加時）。
1.已報名游泳班學員如於開課未保險前申請退費報名費全額無息退還。
2.開課後上課未逾4次課(含4次)可退1/2課程費用，上課超過5次課者不予退費，退費時間以學員填寫退費申請單之時日為準。(需檢附原繳費收據)
(二)補課：
1.凡因放假或天災未上課時，按比率退還費用或擇期統一實施補課。
2.未請假者以曠課論，不予補課跟退費；10次課最多補2次，並最遲需於三日前填寫補課單申請，未填寫者不得補課，視同放棄。
3.所有課程除非本校因素，應於當期上完課程。
4.報名後轉班，須於原報名課程開課前三日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(三)本場館為50公尺泳池，依泳池相關規定，使用任何設施，請依現場救生員指示，共同維護良好游泳環境。
(四)本校游泳池已投保場地責任險、意外醫療險，交通往返及不足部分請學員自行加保。
(五)請依上課時間下水及離場，不可於上課前下水或下課逗留。
(六)報名資格：患有皮膚病、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適游泳之疾病者，不得報名。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經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國立臺南海事115年暑期游泳育樂營
報名表
	姓名
	
	家長姓名
	

	聯絡地址
	

	連絡電話
	

	緊急聯絡人
	
	電話
	

	費用
	新臺幣4000元整。請繳交至總務處出納組。(記得領取收據)

	報名班別
	□第一梯次115年07月6日 〜 115年07月17日 時間 08：30〜10：00 
□第二梯次115年07月20日 〜 115年07月31日 時間 08：30〜10：00
□第三梯次115年08月03日 〜 115年08月14日 時間 08：30〜10：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
	*本校游泳池已投保場地責任險、意外醫療險，交通往返及不足部分請學員自行加保。


切結書
     本人確無癲癇、腦性麻痺、心臟病、皮膚傳染病及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適游泳運動之疾病者，若有隱瞞不實，同意退訓，且自行擔負後續責任事宜。
         特此切結
立切結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或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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